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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抽样方式
（1）抽样领域
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实体店抽样）。
（2）抽样数量、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表1 抽样数量表
	序号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
	检验数量
	备样数量

	1
	电动自行车
	2辆
	1辆
	1辆

	2
	电动助力车用阀控式铅酸蓄电池
	2组（8只）
	1组（4只）
	1组（4只）


抽取的样品应为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如存在多个规格型号可以抽取的，优先抽取企业主导产品。
（3） 样品要求
本次抽检产品主要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助力车用阀控式铅酸蓄电池，抽取的样品应放在干燥阴凉通风处，避免风吹日晒，每种产品应单独存放，避免不同产品交叉污染。
（4）抽样形式
生产企业抽样时，原则上在同一个受检单位（被委托方）可抽取不超过3个生产单位（委托方）的产品，每个生产者仅抽取1个规格型号的产品。
实体店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合格证、合格报告、企业相关人员确认等方式均可）的、近期的产品，产品保质期须能满足抽样、检验工作的时间需要。
实体店抽样时，原则上同一个受检单位可抽取不超过3个不同生产单位的产品。
样品应当由抽样人员在被抽样销售者、生产者的待销产品中按照GB/T10111-2008《随机数的产生及其在产品质量抽样检验中的应用程序》进行随机抽取，不得由被抽检单位自行抽样。
（5）检验样品获取方式
以购买的形式获得检验样品，备用样品由被抽检单位无偿提供。
二、企业生产规模划分
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划分。
表2 企业生产规模划分方法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工业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注：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三、产品管理情况
无产品管理相关情况。
四、抽查产品的标准体系状况
GB 17761-2018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 42295-2022 电动自行车电气安全要求
GB/T 22199.1-2017 电动助力车用阀控式铅酸蓄电池 第1部分：技术条件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五、样品处置
样品抽取后，当场对样品密封，在样品外包装封口处施加封样标识，并保证封条在运输过程中不会破损。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封样，在封条上分别注明“检验样品”与“备用样品”，为保证样品的真实性，封条上至少要有产品名称、抽样日期、抽样人和被抽查代表签字以及抽样单位等相关信息。同时应拍照或摄像，抽样现场样品封样前后照片（2张),照片必须带时间、地点水印。封样前照片带抽样场景，封样后的照片显示样品封样细节。
为确保样品完好有效，每一个样品应有独立包装，并附有完整的出厂标识标签和说明书等，在运输和邮寄过程中应当适当防护，防止样品变形或破损等影响检测的情况。
检验样品应由抽样人员携带或邮寄承检机构，如有特殊搬运或储存要求，抽样人员应在样品上注明，并按要求进行处置，同时采取摄像、拍照等形式记录样品封存状态。
备用样品封存被抽检单位，并加施封存标识，拍摄、保存相应影像记录，同时应填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样品封存和处置告知单》。
六、检验剩余样品处置
检验结论为合格，进行实验后仍有使用价值的样品残样，我方如实登记造册并妥善保存，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部门在异议处理申请期限届满后及时退还。
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的样品，我方联系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部门进行销毁处理，并如实登记造册。
检验完成后，样品残样无使用价值做报废处理，我公司如实登记造册并妥善保存。
七、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检验人员接收样品时，应注意样品封样状态是否完好，每一个样品应有独立包装，并附有完整的出厂标识标签和说明书等，运输和邮寄过程中样品是否变形和破损。
试验前，应对样品外观、标签进行拍照保存。
八、工作分工
按照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文件要求，我公司独立承担本次任务的抽样工作、检验工作。
九、进度要求
根据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抽查工作进度要求，明确各部门任务分工以及各阶段工作的时间节点。
表3 抽样检验工作进度要求
	时间安排
	工作安排

	任务部署后5日内
	抽样前准备工作

	以任务部署文件为准
	实施抽样

	以任务部署文件为准
	实施检验

	检验结束后5日内
	检验报告及结果通知发放



十、其他注意事项
本方案未覆盖的条款可参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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